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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警衔与军衔关系的历史演进
——兼论我国警衔制度改革趋向

束荣华
徐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江苏 徐州   221111

摘 要：军衔制和警衔制都是近代西方传入我国的舶来品，究其发源，警衔和军衔有着重要的伴生

关系。我国警衔制与军衔制有着密切的联动关系，特定的历史时期给军衔制和警衔制都曾留下时

代的局限性，导致这两种衔级制度的弊端高度相似。“军衔主导制”改革彻底解决此前军衔制的最大

弊端——“职衔倒挂”，而警衔制的此类问题迟迟未能得到解决。我国人民警察队伍特有的政治属

性，使得警衔制与军衔制有着重要的同构性，“军衔主导制”为警衔制改革提供了新的范本，警衔制

应如同军衔制那样，回归衔级制度的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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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警衔制与军衔制

有着密切的联动关系，军衔制一直是警衔制的先导，

警衔制动议废止也曾是“55军衔制”①废除的风向标。

现行警衔制与“88军衔制”②几乎同期动议，然而最终

出台都历经十载。军衔制对警衔制有着重要的指向

作用，它们都带有特定历史时期浓厚的过渡色彩，其

中最为显著之处就是职衔宽幅对应导致的“职衔倒

挂”现象，有违衔级制度立制本义。针对先天不足，

“88军衔制”在 1994年作过较大的实质修订，进一步

收窄职衔对应幅度，减少“职衔倒挂”现象。而现行

警衔制度自 199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后，除 2009

年删除武警警衔表述的简单文字调整外，一直未有

实质性修订，且警衔职衔宽幅对应程度比军衔制更

大，“职衔倒挂”现象更为普遍。2016年，我军军衔制

迎来重大改革，“军衔主导制”改革实施，彻底解决此

前长期存在的“职衔倒挂”现象。2018年，新施行的

消防救援衔制度吸收“军衔主导制”的改革成果。同

期，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试点工作也有序推进。

2017年，公安部启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警衔

条例》修订的调研工作；2019年，开展修订包括《公安

机关组织管理条例》在内的公安队伍管理有关法律

法规专题调研工作；2023 年 9 月，新华社受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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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明确《中华人民

共和国人民警察警衔条例》要随《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警察法》一并修订，警衔制改革迎来历史窗口期。

对于现行警衔制的局限性及改革方向，部分警校学

者和公安政工干部此前有所论述，多从个体利益、心

理激励等角度出发，主张警衔与职务等级继续脱钩，

或是分类设置警衔，或是强化警衔的荣誉激励效能，

或是以警衔晋升作为职务晋升受限的补偿措施，呼

吁警衔功能的福利性泛化［1-6］。少数人提及职衔对

应幅度过宽带来“职衔倒挂”的弊端，主张职衔对应

或职衔合一［7-10］，但仅限寥寥数语，未能展开论述。

我国现行警衔制不是孤立存在的：如比照国际通行

做法，则境外有许多行之有效的警衔制度；如强调中

国特色，则我国军衔制度一直以来都是警衔制度的

蓝本，同属行政序列的消防救援衔制也可作为最新

参照。

一、警衔和军衔的伴生关系

（一）警衔的近代起源

现代军衔起源于 15世纪的西欧，而现代警衔则

脱胎于军衔。在 19 世纪英国现代警察制度正式建

立之前，西欧已经产生后世警察的类似概念，履行维

持社会治安、公共秩序、安全保卫等职责的职能部门

已从军队中单列出来。这些部门的人员虽被称为警

察，但仍然授予军衔。如 1667 年，法国国王路易十

四新设立警察总监一职，但还是授予警察中将的衔

位［11］。现代警察制度起源于西欧，西方进入第一次

工业革命后，在社会生产力实现历史性飞跃的同时，

社会分工日趋复杂且专业化，民众思维和社会关系

也发生颠覆性变化，警察开始从绝对的国家暴力机

器——军队中彻底分离出来，趋于独立化、专业化、

平民化。西欧警察体制在近代演变过程中主要分为

两个流派：其一是法国式军转警带有集权模式的警

察体制，代表着大陆型警察体系；其二就是英国式平

民化的分级领导模式的警察体制，代表着海洋型警

察体系。一般认为，现代专业警察制度起源于英国。

1829年，英国内政大臣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敦

促议会通过其创建新警察制度的议案——《大伦敦

警察法》，并颁布《警察训令》规范警察行为准则和行

事规则［12］，在世界上最早组建一支平民专业化的警

察队伍，这被公认为现代警察制度的发轫。虽然皮

尔强调警察的非武装性和文职属性，但伦敦警察最

初的组织形式仍然按照军队模式组建，其在外在形

式上有意区别于军队，最重要的是新设计制服和警

衔。制服主要有蓝色燕尾服上衣、皮革硬领巾、陀螺

帽，而新设计的警衔尽量避免使用军衔的原有词，仅

有“警佐”与“军士”同词。虽然，皮尔极力想让新生

的警察部门区别于军队，但还是无法避免军队的影

响，最先被任命为大伦敦警察厅厅长的是退役陆军

中校查尔斯·罗恩。此后，皮尔还规定分区警察署的

警监和警督应是曾获得准尉或军士军衔的人［13］。事

实上，现代警察制度虽普遍认为发源于英国，其实法

国警察制度较之更为久远，最早可追溯到公元 6 世

纪，至公元 14世纪逐步演变成近代意义上的警察雏

形［14］。法国警察体制在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的法

国大革命时期和拿破仑统治时代，发生多次重大更

迭变化，并逐渐固定成形。在 1829年英国创立大伦

敦都市警察体系的同期，法国也建立类似的平民专

业化的警察组织［15］，但法国警察体制延续着过多的

军事和集权色彩，最明显的就是宪兵制度。法国警

察体制在近代多次更迭，且具有浓厚的军事化色彩，

其早期警衔基本上从军衔中移植，并有颇多变化。

整体而言，在现代警察制度的近代演变过程中，警衔

主要借鉴于军衔，只不过名称、称谓与等级分布不尽

相同。

（二）警衔制的主要类型

虽然近代警衔制度脱胎于军衔制度，但由于各

个国家或地区历史条件、政治制度、民族文化等不尽

相同，警察体制的发展各具特点，其外在表现形式

——衔级所采取的形式也不一样。根据与所参照军

衔的相似程度以及与职务等级的结合程度，世界各

个国家或地区警察的衔级体系大体可分为三种类

型：独立衔级型、准军衔型和职衔一体型。

1. 独立衔级型

此类警衔衔级设置明显区别于本国军衔，并独

立于职务等级之外。实行此类警衔的国家较为普

遍，但彼此间区别较大。典型的如英国，其警衔一般

分为 5等 9级：警察总监；总警司／警司；总督察／督

察；高级警长／警长；高级警员／警员。英联邦国家

警衔受英国影响较大，一般也设置 5等，但具体级数

则略有差异［16］。另具有代表性的是德国，德国联邦

警察衔级分指挥官、警官、警员 3 种类型设 4 等 20
级。指挥官类 2等次 8级：总警监等次 3级（总警监、

副总警监、助理总警监）、警监等次 5 级（高级监察

长、监察长、高级警监、警监、准警监）；警官类等次 6
级：第一总督察、一级督察长、二级督察长、高级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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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督察、准督察；警员类等次 6 级：一级警长、二级

警长、高级警员、警员、助理警员、见习警员［17］。法国

警衔设置与德国基本类似，先分类再分等次和级次，

法国警察按照职务高低分为 3 档：第一档是警务工

作的策划与领导层；第二档是负责具体执法行动的

实施与指挥层；第三档则是在一线负责具体工作的

普通警员。法国警衔共有 13 级，自上而下分别为：

行动局长、总警监、高级警监、警监、总警督（策划与

领导）；高级警督、警督、警司（执行与指挥）；警员（警

员分 3级）、警士（警士分 2级）［18］。日本警衔设置比

较简明，不分等次，由高到低分为 9级：警视总监、警

视监、警视长、警视正、警视、警部、警部补、巡查部

长、巡查［19］。
2. 准军衔型

此类警衔衔级设置与本国军衔基本一致，相关

国家不多，见于苏联、东欧国家、朝鲜、越南、泰国、沙

特阿拉伯等国。部分国家为了与军衔相区别，在衔

级前冠以“警察”二字。典型的如俄罗斯，其高级警

官（将官）警衔分为：警察大将、上将、中将、少将；次

高级警官（校官）警衔分为：警察上校、中校、少校；中

级警官（尉官）警衔分为：警察大尉、上尉、中尉、少

尉；初级警官（警士）警衔分为：警察高级准尉、准尉、

大士、上士、中士、下士；基层警察警衔分为：警员、警

察学员［20］。越南警察（公安）体制类似军队模式，越

南警察（公安）分为干部和战士，其警衔与军衔一致，

干部警衔依次为：大将、上将、中将、少将、上校、中

校、少校、大尉、上尉、中尉、少尉［21］。朝鲜的警衔，基

本类同于越南。警衔类同于军衔的方式虽原社会主

义阵营国家采用较多，但也有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

采用，如泰国皇家警察至今仍沿用军队衔级制度，依

次为：警察上将、中将、少将、准将、上校、中校、少校、

上尉、中尉、少尉、上士、中士、下士、警士、警员［22］。
3. 职衔一体型

此类警衔把担任的职务等级与警衔融为一体，

美国、丹麦等国家和我国香港地区采取这种类型。

美国警察体制比较独特，全国并无一个集中统一的

警察领导机构，联邦、州、郡（县）、市（镇）都设有自身

的警察机构，种类繁多，互不隶属，各行其是。全国

没有统一的警衔制度，各地警察的警衔不尽相同，但

基本上都将职务与警衔融为一体，如：洛杉矶市警察

设总警监、助理总警监、副总警监、指挥官、警监、警

督、警长、警探、警员 9个职务衔级［16］；纽约市警察设

总局长、分局长、助理分局长、副分局长、督察、助理

督察、警长、副警长、警官、巡警 10 个职务衔级。丹

麦警衔设 9 个职务衔级：局长、第一副局长、第二副

局长、指挥官、警察长、巡官长、巡官、警官、警察［23］。
我国香港地区警察职务衔级分为 5等 14级：警务处

长、警务处副处长，高级助理警务处长、助理警务处

长，总警司、高级警司、警司，总督察、高级督察、督

察，高级警长、警长，高级警员、警员［24］。
尽管各个国家或地区的警衔制度不尽相同，但

基本特征和主要功能指向鲜明，就是以显著标识清

晰标明警察个体在警察体系中的身份等级，以确保

警察体系纵向的组织纪律性；同时，警衔也以一种特

定官方标识勾勒出警察群体与其他政府机构和社会

团体的显著不同之处，凸显警察的职业荣誉感，彰显

警察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此外，警

衔在多数国家还有附加警察专有的薪资福利项目。

在警衔的这些功能特征中，等级标识是基础，所以世

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警衔与职务都序列一致，即高

警衔适配高职务，低警衔匹配低职位，上级警衔职务

高于（至少不低于）下级警衔，大部分国家警衔一衔

匹配一职位，也有少部分国家一衔对应两职，此类国

家上一职位的下衔对应下一职位的上衔，即上级衔

级不会低于下级衔级，确保不出现“职衔倒挂”。

（三）我国军衔与警衔的联动关系

1. 第一次军衔制立废关联警衔制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历经四年筹

备，最终完成国家立法程序并正式实行。“55军衔制”

从大元帅至列兵共设“6等 20衔”，军官序列设“4等

15衔”。其实，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国

就曾酝酿在人民警察队伍中实行警衔制。1949 年

12 月，公安部与财政部曾发文拟在警察机关实行 2
等 6级的警衔制，但由于当时警察队伍刚刚组建，时

机未成熟，而搁置起来［2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的公安部门主体力量来源于军队，军队的等级制度

及军衔制度对于公安队伍有着重要的参照作用。

1954年 9月，罗瑞卿再次被任命为公安部部长，鉴于

解放军即将实行军衔制度，罗瑞卿到任后即指示公

安部政治部着手开展实行警衔制度的准备工作［26］。
1955年，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后，1956年，党中央原则

同意公安部在人民警察队伍中实行警衔制度的报

告。随后，公安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警

衔条例（草案）》（简称“56警衔方案”），此方案中的警

衔名称和等级设置大部分参考军衔，共设 5等 16级：

将官 3级，校官 4级，尉官 4级，警士 3级，普通民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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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9］。公安部先期在部分省市公安机关试点警衔制

度。1956年夏，作为民警评定警衔工作的试点单位，

北京市公安局东单分局报房胡同派出所的时任所长

就曾被初评为一级警尉（大尉）［27］。至 1957 年上半

年，实行警衔制似乎已水到渠成，但毛主席不赞同，

公安部决定撤回警衔制议案。不久，中央正式作出

决定：人民警察不实行警衔制［26］。1965年5月22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取消军衔制的决议。

2. 军衔制恢复联动警衔制

1979年初，中央军委专门召开座谈会，主持会议

的时任国防部部长徐向前在会上提到军衔制问题，

根据其讲话精神，军委有关部门就恢复军衔制作了

调研。同年 3月，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刚刚结束，取消

军衔制的弊端在此战中凸显，而上述调研也告完成。

调研报告列举大量事实显示，解决军队干部工作中

的诸多问题须恢复军衔制度。时任军委常委王震批

阅赞同恢复军衔制［28］。1979 年 9 月，时任军委秘书

长耿飚在全军干部部长会议上根据对越自卫反击战

中我军缺失军衔所呈现出的弊端，直指军衔的重要

性［29］。1980 年 3 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

议上指出，军队还是要搞军衔制。1982年初，中央军

委常务会议正式作出恢复军衔制的决定。1983年 5
月，中央军委成立“全军恢复军衔制领导小组”［30］。
1985年年中，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讨论决定军队精简

整编和体制改革等重大决策，明确提出实行新的军

衔制［31］。至此，恢复军衔制从准备阶段正式进入实

施阶段。1988年 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国人

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88 军衔制”共设“3 等 11
衔”［32］。1994年 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该条例进行

修正，取消一级上将衔，衔级序列变为“3 等 10 衔”，

并收窄职衔对应幅度［33］。在军队酝酿恢复军衔制的

同期，1982 年公安部就开始酝酿警衔制；1983 年 10
月，公安部党组集体讨论警衔制问题后，时任公安部

部长刘复之决定向中央上报此提案；1984年 2月，中

共中央书记处开会专门讨论实行警衔制的问题，考

虑到军队尚未实行军衔制及与其他部门的平衡，故

决定在军队实行军衔制后，再实行警衔制［26］。1988
年上半年，恢复军衔制进入立法程序后，当时隶属国

务院序列、由公安部管理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以及公安边防、消防、警卫系统也将随解放军授予武

警警衔，形势促使公安民警警衔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同年 6 月初，时任公安部部长王芳向中央领导同志

汇报工作时，提到公安机关实行警衔制的设想，李

鹏、乔石等同志表示赞成。同年 6月 27日，国务院总

理办公会议同意公安干警实行警衔制度［34］。此后两

年间，公安部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警衔条

例（草案）》进行大量调研、研讨和征求意见工作，草

案反复修改，数易其稿［25］。1991年 11月 23日，李鹏

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第 93 次会议，原则同意《中华

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警阶条例（草案）》；12 月 5 日，

江泽民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会

议原则同意条例草案，并提出几点修改意见，重点是

评定授予警阶要与军队和公务员之间，以及在内部

都要协调、平衡，高级警官可改设三级［34］。至此，人

民警察实行警衔制度正式确定下来，并开始履行立

法程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期间，该条例又作出

诸多重要修改［35］。1992年7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

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警衔条例》（简

称“92 警衔制”），这距公安部酝酿动议时已过去

10年。

二、我国现行警衔制特点和局限性

警衔为舶来品，其英文原词为Police Rank，中心

词Rank在英语中的原义表示等级和地位［36］，警衔的

原生词义表明其基本功能就是表明警察的等级。关

于警衔的功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警衔条例》明

确规定：“警衔是区分人民警察等级、表明人民警察

身份的称号、标志和国家给予人民警察的荣誉。”［33］

从条文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出，警衔的首要功能是区

分警察的等级。我国警衔制度综合考量各方面利益

诉求，呈现出与世界上主流警衔制度大相径庭的特

点，在一定程度上有违实行警衔制的初衷，并随着时

间推移，在实践中的局限性越发明显。

（一）现行警衔制是特定时代的产物

警察队伍类似军队的准军事属性，要求其指挥

体系需像军队那样具有高权威性、高服从性、高时效

性，等级显性化是这种体系的逻辑需求。而我国军

衔制取消后给军队造成的等级不明、指挥混乱等情

况在当时的警察队伍中也普遍存在。正如时任公安

部部长陶驷驹所总结的那样：“过去由于没有实行警

阶制度，人民警察不分警阶等级，更无警阶标志，因

而往往影响到领导人员现场指挥，以至造成临阵紊

乱，贻误战机。”［37］改革开放后，公安部参照军衔制，

以警衔制标识警察队伍等级的动议得到中央决策层

的认可，但在具体落地实施时阻力重重，一改再改、

一拖再拖。军衔制草案上报之后，一些年轻些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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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要求同职同衔。为减少当时军队高层领导干部新

老交替对恢复军衔制的阻力，邓小平曾指示：军职以

上干部可以一职三衔，对一些年轻干部，他的职务可

以高一些，军衔可以低一些，这样便于培养接班人。

即便邓小平如此定调，在军委办公会议上讨论时，仍

有人提出正大区以上干部应为一职两衔，以示对年

轻领导干部的信任，并陷入争执。作为妥协之策，一

职三衔最终被扩大到副师职［38］。与军衔制争论的焦

点在中上级领导群体不同，警衔制争论的重点在基

层民警。陶驷驹特别提到这个问题：特别是派出所

所长、民警队长和一部分工作年头较长、实践经验较

多的科员（警长）……由于长期受到机构层次多、规

格低和队伍基数大、领导职数少的限制，因而在中、

下层单位中压职压级的现象相当严重［38］。即便先有

军衔制“开道”，公安部草案也综合考量各方面利益

诉求，但当草案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时，还是争议不

断。其后半年，历经五次分组审议，作出较大范围的

修改。如：最初名称想区别于军衔和武警警衔，叫警

阶，最后还是改回警衔；最初设警监、警司、警正、警

员 4等 13级被改为后来的 5等 13级；警监以下警衔

的晋升年限增加一年；初级专业技术职务的警衔上

限提至三级警督；等等［36］。客观而言，“88军衔制”和

“92警衔制”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综合平衡各方利益的

产物，一职多衔仅作为过渡措施。在新老干部交替

告一段落后，前者于 1994 年迅速予以修正，取消一

职三衔的过渡措施，但后者未能紧随其后。

（二）职衔对应关系设计不合理

现行警衔制启动之初正处于改革开放后干部队

伍新老交替的历史时期，中央领导多次强调要平衡

各方关系，其职衔对应关系主要参考“88军衔制”的

原则——宽幅对应。我国现行人民警察警衔设 5等

13 级，职务层级从正部到办事员共 10 级，警衔等级

与职务层级数量并不匹配，故职衔交叉对应，并呈现

出上窄下宽的职衔对应关系：部级一职一衔，厅级一

职两衔，处级一职三衔，科级和科员一职四衔，办事

员一职五衔。这与国际主流的警衔与职务阶梯设置

方式相去甚远，极具中国特色。

与军衔职衔对应幅度上宽下窄不同，警衔职衔

对应关系中着重考虑对基层庞大民警群体的影响，

职衔对应幅度越往下越宽，在厅级以下的职务层级

中采取一职多衔、一衔多职、职衔交叉的模式。其直

接后果是从厅级开始出现“平衔领导”现象，从处级

开始出现“职衔倒挂”现象，而且职务层级越往下，职

衔交叉对应的幅度越大，且越往基层，“职衔倒挂”现

象越普遍，尤其是在基层派出所“职衔倒挂”属于常

态。基层派出所是实战单位，指令高效顺畅地执行，

更需要民警对身份等级的自我认同，非领导职务民

警的高警衔可能会助长心理自我等级认知的异化，

冲淡职务主导制下的指挥和领导体系的刚性色彩。

“职衔倒挂”导致警衔的指挥组织管理功能弱化，致

使在警务工作中未能体现警衔的梯次标志作用，这

与警衔制的初衷背道而驰。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奠

基人之一马克斯·韦伯认为组织运行必须“依仗权威

（命令的权力和听从的义务）”［39］，即任何组织都要以

某种形式的权威为基础，有权威才有组织、领导、秩

序和组织行动；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把人真正组织起

来。警衔制度无疑应有助于加强基层指挥体系的权

威，而不是变相削弱。

（三）警督以下警衔识别职务等级功能丧失

2018年，公安机关两个职务序列改革建立与领

导职务并行的人民警察等级晋升通道，极大拓展民

警职业发展空间，有效解决基层民警受机构规格和

职数比例限制及职级待遇低等问题。公安部在改革

中承认职级和职务在警衔晋升中的平等地位，按照

职级晋升警衔，民警警衔衔级得到普遍提升。《公安

机关执法勤务警员职务序列改革方案（试行）》规定

一级至四级警长不受比例限制，即对应正科的职级

已不受职数限制，基本上由工龄自然晋升，普通民警

特别是基层民警自然晋升至正科职级的通道完全打

开，而正科职级对应警衔的上限是一级警督。这就

意味着，公安民警若无特殊情况，皆可通过工龄自然

晋升至一级警督，一级警督以下的警衔主要功能是

体现以工龄所代表的资历。换言之，一级警督以下

警衔已弱化为识别工龄的标志，直观展现警察身份

等级和识别职位等级功能几近丧失。这虽最大化惠

及广大民警的荣誉追求，但为现行警衔制度带来新

的挑战。更值得关注的是，不仅一级警督以下警衔

更多体现工龄因素，这种情况也影响到三级警监警

衔。三级警监警衔原主要为副厅职领导和资深正处

职领导设置。公安机关两个职务序列改革后，二级

高级警长凭工龄也可晋升三级警监。一些副处职领

导晋升二级高级警长后，凭工龄因素晋升为三级警

监，在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甚至地级市的基层派出所

穿着三级警监警服的基层民警并不鲜见。陶驷驹曾

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反复说明各等次警衔比例的合理

结构：“成宝塔形的梯次结构”。然而，经过 30 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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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行，现实中的各等次警衔已从“宝塔型”演变成

“橄榄型”。如：在上海铁路公安局全局 6 000多名授

衔民警中，中级警衔——警督占比高达 70. 07%，初

级警衔——警司占比仅为 25. 28%［2］；在广西森林公

安局全局 2 000 多名授衔民警中，警督占比高达

69. 16%，警司占比仅为 30. 76%［4］。总体而言，现行

警衔梯次结构已背离警衔制设立时初衷，警督以下

警衔难以有效发挥衔级制特有的指挥、协调职能。

（四）警衔成为职务晋升受限的替代补偿

我国公务员体制有别于西方国家，公务员作为

国家工作人员，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参与政

治活动、处理公共事务，体制稳定且相对封闭。我国

公务员群体中没有西方国家公职人员体系中政务官

和事务官的区别，身份性质具有同一性。但我国国

家机构和公职人员有着统一且严格的等级划分，职

业发展路径一方面存在职务等级不断晋升理论上的

可能，另一方面限于国家机构和公务员等级的金字

塔结构，绝大多数公务员职务等级无法实现长周期

的自然晋升。在职业体制高度稳定状况下，如何实

现对公务员尤其是基层公务员长周期的正向激励作

用，一直是困扰我国公务员体制改革的难题，职务和

职级并行改革就是此方面的重要举措。我国国家机

构层级多，处于金字塔底端的基层公务员基数庞大

但规格偏低，公安机关尤为如此。根据官方公开报

道：我国公安民警约有 200 万［40］，公务员人数约为

710 万［41］，公安民警在公务员中的整体占比约为

30%。因中央、省级公安机关在同级政府机关中人

员的占比要远低于该比例，故地市、县级公安机关在

同级政府机关中人员的占比要高于该比例。公安民

警在基层公务员中的占比达到或超过三分之一，直

接后果就是基层公安机关规格低、队伍基数大，而领

导职数相对较少。在这种情况下，警衔在一定程度

上成为对基层公安机关职务晋升受限民警的一种替

代补偿。客观而论，低职高衔导致衔级制度向福利

性质方向泛化，极大削弱警衔体系的等级本位作用。

三、警衔制改革趋势蠡测和刍议

（一）我国公安机关的特性需要警衔制改革

警衔外在形式是一种身份等级标识，内在实质

是表现一种权威。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深刻阐明权

威的客观现实性、意志服从性和辩证统一性，其不仅

论述了经济生产和政治活动中需确立权威，而且阐

释了社会组织管理过程中需确立权威：“权威又是以

服从为前提的”，“无论在哪一种场合，都要碰到一个

显而易见的权威”［42］。警衔制度无疑就是体现警察

管理和指挥体系的内在权威，也是《论权威》中所阐

述的“规则意识”在警察队伍管理中的外在表现。然

而，现行警衔制在基层普遍存在的“职衔倒挂”则与

之背道而驰。我国人民警察队伍具有鲜明的政治属

性和准军事特性，是一支具有明确政治属性的纪律

部队。《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条例》（1957年）明

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属于人民，是人

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是武装性质的国家治

安行政力量。”［43］最新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内务条

令》（2021年）再次重申：“公安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

的重要工具，人民警察是武装性质的国家治安行政

力量和刑事司法力量。”［44］武装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就

是严明的纪律性和高度的服从性。为此，我国警察

队伍参照人民军队颁布纪律条令和内务条令，强化

准军事属性，明晰标记身份等级的衔级制度无疑是

一个有效载体。显然，目前带有福利泛化性质的警

衔制度难以实现此功能。更重要的是，我国人民警

察队伍有着鲜明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属性，接受

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是其政治属性的本质要求，“公

安姓党”有着明晰的历史逻辑和深刻的理论逻辑。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对于人民警察队伍的政

治属性又有了新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对公安机关

提出“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

总要求［45］。其中，“对党忠诚”和“纪律严明”蕴含着

人民警察需要高度的自觉性、高位的服从性、高效的

动员性，“职衔倒挂”对于警察队伍指挥体系的负向

作用明显。人民警察队伍是一支纪律部队，高度的

纪律服从性是其区别于其他行政机关的重要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锻造“铁一般的理想信念、铁一般

的责任担当、铁一般的过硬本领、铁一般的纪律作风

的公安铁军”［46］，警察队伍的这种纪律服从性本质上

也需要清晰明确的衔级制度。

（二）“军衔主导制”改革提供了先行的参照

“88军衔制”并未改变我军长期以军官职务等级

确定内部关系的军官管理制度，按职务编制军衔，军

衔等次从属于职务等级，一职编列两衔。这就造成

一个衔级对应多个职级，直接导致“平衔指挥”普遍

存在，甚至“低衔指挥高衔”（“职衔倒挂”）屡见不鲜，

违背设置军衔便于识别职务、理顺领导指挥关系的

初衷。“88军衔制”实行后，根据时任南京军区空军政

委赵昭的调查报告，在航空兵部队，“职衔倒挂”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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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占各级领导干部的 15%～20%［47］。2015年 11月，

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军委改革会议上将“军衔主导制”

改革作为“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的一个重要内

容［48］。2016年元旦，中央军委印发《关于深化国防和

军队改革的意见》，正式提出“军衔主导制”［49］。随

后，“军衔主导制”改革正式启动实施，最先见诸报端

的是相关立法的调整。2016年 12月，中央军委提请

全国人大常委会调整军官制度改革期间相关法律的

适用，中央军委所作说明的第一条就是“建立军衔主

导的军官等级制度”［50］。可见“军衔主导制”在军官

制度改革中占据主导地位。2019 年 12 月，“军衔主

导制”改革首先在军级以上军官中落地，理顺将官群

体的职衔对应关系［51］。2021 年 1 月，国防部新闻发

言人对外详细介绍新的军官等级制度，官宣全序列

军官“军衔主导制”改革已告完成［52］。新的军官军衔

继续沿用“88军衔制”的等级设置，从上将到少尉“3
等 10衔”，并根据单位等级和军官职务等级，明确岗

位职务层级与军衔等级的对应关系，指挥管理军官

共设 15 个职务层级，基本延续之前的军官职务等

级，此次改革解决了之前最突出的“职衔倒挂”问题，

实现一职一衔。由于衔级只有 10级，而职务层级有

15档，故只做到职对衔的单向对应，未能像消防救援

衔那样实现职衔双向一一对应。

按照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警察和军队都属于

国家的暴力机器，我国的政治话语体系将之形象地

描述为“刀把子”和“枪杆子”，其性质和功能具有同

构性，故其组织和表现形式具有诸多类似，衔级制度

就是重要的相通之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军衔

制和警衔制演变的联动关系深刻揭示了这一点，军

衔制总是引领警衔制的变化。“88军衔制”从军委委

员一职两衔、正大区至副师级一职三衔、正团以下一

职两衔，到 1994 年修正为军委委员一职一衔、其余

职级一职两衔，再到 2018年“军衔主导制”改革所确

立的全职级一职一衔，军衔制改革总的趋势是职衔

对应幅度越收越窄，职衔对应关系越改越明确，衔级

作为身份等级的标志定位愈发清晰和精准。这符合

衔级制度的本义和大多数国家对衔级制度的普遍认

知。“92 警衔制”当前面临的困境，“88 军衔制”都曾

经历过。“88军衔制”诞生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军

衔制的数次修正和改革说明，其职衔对应幅度宽只

是干部新老交接特定历史因素造成的过渡性安排，

中央也在渐进式地推行同职同衔。“军衔主导制”改

革是警衔改革的重要风向标，“92警衔制”到了需要

深化改革的风陵渡口，我国最新的衔级制度——消

防救援衔就具有鲜明的政策指向。2018年，公安消

防部队和武警森林部队由武警现役体制调整为国家

行政序列并实行新的衔级制度。当年 10月，全国人

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救援衔条例》，

对于管理指挥人员消防救援衔的职衔对应关系，就

严格参照“军衔主导制”的改革方向，一职对应一衔，

并较新军衔制更进一步，实现职衔双向一一对应［53］。
（三）现行警衔制有修正职衔对应关系的必要性

“92警衔制”演变过程中呈现出中级警衔福利泛

化的现象，本质上是对基数庞大的基层民警职务等

级晋升受限的一个拓展补偿措施。在公安机关两个

职务序列改革之前，事实上已隐然建立职务等级与

警衔衔级并行的评价序列。2018年公安机关两个职

务序列改革后，建立了领导职务等级与职级并行的

等级晋升通道，基层民警职务等级晋升受限已可以

通过职级晋升予以拓展补偿，无须再用警衔衔级进

行再次补偿。如果现行警衔制不改革，对于警察而

言，就存在三个并行的评价体系：职务等级、职级、衔

级。这既不利于与公务员评价体系的衔接，也易造

成警察内部等级体系的混乱，故警衔体系有必要重

新恢复明晰标识身份等级的基础功能。按照“军衔

主导制”改革不改变“88军衔制”衔级等次，通过修正

职衔对应关系，实现军衔明晰标识身份等级和指挥

关系的思路，也可在不改变“92警衔制”现有等次衔

级基础上，通过修正职衔对应关系以基本达到新军

衔制实现的目标，重点解决“职衔倒挂”问题，能够相

对精准地识别职务（职级）。

新军衔制、消防救援衔制的职衔对应关系特点

和两个职务序列改革精神肯定是将来警衔制改革的

重要参鉴。此外，警察队伍作为列入公务员序列的

纪律部队，警衔制还应呈现警衔等次与干部管理层

级间大体明晰的对应关系。笔者认为，保持现有警

衔制的基本架构，借鉴“军衔主导制”改革适当修正

职衔对应幅度，以实现一个职务等级（职级）对应一

个等次的衔级较为适宜，即：作为中管干部，部级领

导职务对应（正、副）总警监等次；作为省（部）管干部

的主体，和少数中管正局级干部及少部地市（厅）管

理的职级晋升而来的警务专员，厅级领导职务（职

级）对应警监等次；作为地市（厅）管干部的主体，和

少数省管正处级干部及少部县（处）管理的职级晋升

而来的高级警长，处级领导职务（职级）对应警督等

次；作为县（处）管干部，科级领导职务（职级）对应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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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等次、警员（科员）对应警员等次。

具体而言，上述设想就是每个等次内头尾明确、

中间过渡。第一，对于部级、厅级干部，职务与警衔

的对应关系不变，保持现行警衔架构上层结构基本

稳定。但警监作为厅级（警务专员）专用警衔，正处

职不再编制三级警监。正处职领导职务（职级）主体

是地市（厅）管干部，相较于主要为省管干部的副厅

职领导，不仅干部管理层级的差异明显，而且在指挥

（管理）体系中所承担职责显著不同，如正处职（职

级）继续编制三级警监，在具体实践中，厅（局）副职

与分管处室正职（高职级的处室副职）会出现平衔，

警衔标记隶属关系的主体功能将会丧失。此外，“92
警衔制”已实行 30 余年，警监警衔作为高级警官的

标识已成为一种普遍认知，而正处职（职级）干部显

然不属于我国干部序列中通常所称的高级干部或中

高级干部，故其不宜编制三级警监。事实上，两个职

务序列改革后，部分资深正处职领导干部可以通过

职级晋升为二级警务专员。第二，将警督作为处级

领导职务（职级）区间内专用的警衔。目前，警督警

衔成为实授最多的警衔等次，现行警衔制已偏离了

警衔等级呈现“金字塔形”的设计初衷。事实上，警

督警衔普遍性的工龄化，使得警衔在地市级以下公

安机关标识身份等级和隶属关系的基本功能几经丧

失。贴近警务实战的县级公安机关和基层派出所需

要一个明晰指挥、管理和隶属关系的有效抓手，警衔

就是合适的抓手。故重新激发警督作为中级警衔的

指挥和管理作用实属必要，建议：设定正处领导职务

对应一级至二级警督、副处领导职务对应二级至三

级警督；一级高级警长对应一级警督，二级、三级高

级警长对应二级警督，四级高级警长对应三级警督。

基层的正科级民警通过职级晋升为高级警长后，获

得警督警衔。第三，将警司作为科级领导职务（职

级）区间内专用的警衔，职衔对应关系参照警督，一、

二级警员（科员）对应一、二级警员警衔。目前，县域

派出所一般为副科建制，城市派出所有正科以上建

制，两个职务序列改革后，所长基本都可晋升正科以

上职级。按照上述设想，可实现基层派出所所长警

衔在所内高于多数、持平少数、低于个别。第四，对

于专业技术警衔，可修正为：高级对应一级警监至一

级警督，中级对应一级警督至一级警司，初级对应一

级警司至一级警员。这样，上下毗邻专业技术职务

的警衔通常高于、偶尔平衔、绝不倒挂。总而言之，

一职务对应一至两衔，一职级对应一衔，上下毗邻职

务（职级）间会出现平衔，但不出现“职衔倒挂”，实质

上是以警衔衔级替代过去职务等级的部分功能，进

一步明确领导指挥关系，发挥警衔在队伍管理中的

辅助作用，使新旧制度体系平稳过渡。

（四）探索建立勋表与警龄工资体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警衔条例》的规定及其实

际运行中的赋能，我国现行警衔制度主要呈现四个

维度功能：等级、身份、荣誉和待遇。等级是警衔制

的本位功能，其他是附加功能。然而，在实际运行

中，警衔制表明警察身份等级的功能有所弱化，而更

多地彰显资历、荣誉和待遇。这在特定历史时期有

着一定的合理性。正如钱穆所言：“某一制度之创

立，决不是凭空忽然地创立，它必有渊源。”［54］然而，

当前“职衔倒挂”已冲击到警衔制立制基础。笔者认

为，应将警衔附带的过多的荣誉象征予以分离并另

行表述，除进一步完善现有警察荣誉制度体系外［55］，
军队新构建的勋表（亦称略章、勋略）制度也是一个

很好的参照，以警衔标识等级，以勋表来标识民警从

警生涯的各类经历、所获荣誉、特殊贡献等。勋表制

度在国外警察中采用较为普遍，有利于使警衔回归

身份等级和指挥体系的主功能。此外，对于警衔工

资背后涉及的经济利益，可以参照军队的军龄工资

项目，增设警龄工资栏目，对基层长警龄的民警予以

经济补偿，以回应基层民警的切身利益，平衡警衔回

归本位功能后低衔级基层民警的经济利益。

四、结束语

从个体利益出发，很好理解民警对高警衔的追

求，加大职衔对应幅度的呼声极易引发基数庞大的

基层民警的共鸣，但关于高警衔对低职民警的正向

激励作用需要辩证认识：一方面，在职务（职级）晋升

受限情况下，警衔晋升可以部分满足民警的职业发

展诉求；另一方面，低职高衔有可能会弱化队伍的集

中统一领导。总体而言，低职高衔对于低职个体正

向激励作用不明显，但由此带来的“职衔倒挂”对于

警察指挥体系负向作用却不容小觑。衔级制度存在

的意义就是等级标识，通过外在的显性标识使系统

成员能够迅捷地找准自身在系统中的等级和定位，

脱离职务等级谈衔级，无疑是本末倒置，警衔制度亟

须回归立制之本位。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国家改革

事业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前有军衔制改革和消防

救援衔制创立为先导，警衔制改革也应乘势而上，构

建兼具国际通行和中国特色的新警衔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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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ce Ranks and Military Ranks in China
—Discussion on the Trend of Police Rank System Reform in China

SHU Ronghua
Xuzhou Immigration Inspection Station， Xuzhou， Jiangsu Province   221111， China

Abstract: The military rank system and the police rank system are both exotic products introduced into China from 
the West in modern times.  In terms of their origins， police ranks and military ranks have an important symbiotic 
relationship.  There is a close linkage between them in China.  Specific historical periods have imposed limitations on 
of the two rank systems， resulting in highly similar drawbacks of these systems.  Although the reform of the “Military 
Rank Dominant System” has completely solved the biggest drawback of the previous military rank system—“position 
and rank inversion”， this drawback in the police rank system has not been solved.  The unique political attributes of 
China’s police force make the police rank system share important similarities with the military rank system.  The 

“Military Rank Dominant System” provides a new model for the reform of the police rank system to demonstrate the 
hierarchy of the rank system.
Key words: military rank； police rank； military rank dominant system；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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